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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开函〔2022〕15 号

关于印发江门高新区（江海区）2022 年工商业

经济稳增长方案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区直各部门，工业园公司：

现将《江门高新区（江海区）2022 年工商业经济稳增长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

题，请径向区经济促进局反映。

江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政府

2022 年 9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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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高新区（江海区）2022 年工商业
经济稳增长方案

为深入贯彻《江门市贯彻落实国务院〈扎实稳住经济的

一揽子政策措施〉实施方案》，提振市场主体发展信心，增

强经济发展活力，营造暖企惠企的良好氛围，促进经济发展，

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支持对象

在江海区行政区域内办理商事、税务登记、依法经营和

纳税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信用广东中未被列入黑名单或联

合失信惩戒名单的企业。申报外贸企业发展项目的，需要有

外贸进出口实绩且纳入江海区贸易统计，可以是非独立法人

企业。

二、支持时间

原则上支持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

日，具体支持时间以各条款要求为准。

三、奖励内容

（一）促进工业企业“小升规”

2022 年，月度新开业（投产）入库的工业企业，在享

受原有奖励的政策基础上每家企业奖励 5 万元。年内产值达

到 1 亿元以上再奖励 5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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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鼓励制造业企业增产增收

在支持时间内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0%及以上的规上

制造业企业（不含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），产值同比每

增加 1000 万元奖励 1 万元，单个企业最高奖励 100 万元。

上述区级奖励可与市级奖励重复享受。

（三）支持外贸企业发展

1.在支持时间内外贸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10%及以上的

企业，进出口额同比每增加 1000 万元奖励 1 万元，单个企

业最高奖励 100 万元。

2.2022 年起外贸进出口数据纳入江海区统计的，在支持

时间内外贸进出口额达到 5000 万元的，奖励 5 万元，且每

增加 1000 万元进出口额奖励 1 万元，单个企业最高奖励 100

万元。

（四）鼓励批发业“小升规”及增收

1.支持小升规。2022 年，通过月度新开业入库的批发业

给予每家 5 万元奖励。

2.鼓励增收。2022 年，通过月度升规的批发业（含个体

户），全年销售额在 2000 万元基础上，每增加 1000 万元，

奖励 1 万元，单个企业最高 20 万元。

上述区级奖励可与市级奖励重复享受。

（五）支持制造业企业建立销售公司

2022 年，江海区制造业企业在我区设立独立法人销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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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，达规入统且年销售额达 5000 万元及以上的，按 2022

年销售额的 0.5%给予奖励，单个企业最高奖励 50 万元。同

时符合第四条增收奖励和本条奖励条件的申报对象，可按

“就高不就低”的原则自愿选择申报项目。

上述区级奖励可与市级奖励重复享受。

四、相关规定

（一）本方案各项扶持资金均为一次性奖励。

（二）本方案以集中申报形式开展申报，具体申报条件

以申报指南为准。

（三）本方案最终解释权归江门市江海区经济促进局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	



